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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举办社区教育与乡村振兴学术论文

写作专题培训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、社指中心、各市（县、区）开放大学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江苏省教育厅等十一部门发布关于加快发

展社区教育的实施意见》，实行每五年一周期的教师全员培训，

逐步提升社区教育教师的专业化水平。根据省教育厅语言文字与

继续教育处下达的 2019 年度培训计划，江苏开放大学、江苏省社

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拟举办社区教育与乡村振兴学术论文写作专

题培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主办：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

支持：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农村成人教育专业委员会

承办：江苏开放大学社区教育管理学院

协办：南通市通州区教育体育局

二、培训内容

1.社区教育与乡村振兴专题讲座；

2.部分期刊专家讲座及一线专家经验分享；



3.拟邀请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》、《终身教育研究》、《中国

教育报》、《职业技术教育》、《职教通讯》、《中国成人教育》、《新

农村》等杂志报刊媒体主编研讨交流；

4.典型单位交流发言与现场参观学习。

三、参加对象

各设区市名额原则上 10 人，参加对象主要为教育行政管理干

部；开放大学、社区学院、社区教育中心的相关人员。

四、时间与地点

时间：2019 年 6 月 18--21 日，18 日下午报到；

地点：南通市通州区丽辉酒店（世纪大道 268 号）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不收取培训费和食宿费，往返交通费用自理。培训合格，纳

入江苏省中小学继续教育培训课时。请各市教育局统筹协调于 6

月 10 日前将回执汇总表发送至邮箱 sqjyglxy01@163.com，联系人:

刘 牛,电话:0514-80910697、15394635805；姜明房 电话

1368128717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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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社区教育与乡村振兴学术论文写作专题培训

回执汇总表
序号 姓名 性别 单 位 职务 手机 邮箱 身份证号码

说明：住宿按照规定“双人间”配备,如有特殊情况请提前与我们联系，以便更好地安排您的生活与学习。


